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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批复文件





论证地块概况

区位情况
本次论证报告研究的对象位于《信丰县南山西路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的NSB-3-01地块，地块位

于南山西路南侧，地块区位如图所示。本次调整范围面积为3080.41㎡。

在南山西路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中NSB-3-01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G1），本次调整范围涉及

绿地面积为2887.09㎡。

调整位置

NSB-3-01地块
16.85亩

需调整范围
3080.41㎡



论证地块概况

地块调整诉求

本次论证地块调整诉求为《信丰

县南山西路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

的NSB-3-01地块中的部分用地，面

积为3080.41平方米。本次调整范围

涉 及 公 园 绿 地 （ G1 ） 面 积 为

2887.09 ㎡调整成为居住用地（R2）

NSB-3-01地块
16.85亩

NSB-3-01地块
16.85亩

地块调整范围
3080.41㎡

新增绿地范围
2887.09㎡

调整前 调整后



论证地块概况

地块调整诉求

本次论证地块调整诉求为《信丰

县南山西路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

的NSB-3-01地块中的部分用地，面

积为3080.41平方米。本次调整范围

涉 及 公 园 绿 地 （ G1 ） 面 积 为

2887.09 ㎡调整成为居住用地（R2）

新增绿地范围
2887.09㎡

调整前 调整后



论证地块概况

地块调整内容

⚫ 道路红线调整

依据现状已形成路口调整规划道路线

形，在不影响交通条件的情况下调整道路

红线。

⚫ 用地边界调整

依据新调整的道路红线重新划定周边

地块的用地边界使其吻合完整。

⚫ 用地性质调整

将NSB-3-01地块中的部分用地，面

积为2887.09 ㎡平方米的公园绿地（G1）

调整成为局住用地（R2）。

⚫ 用地指标调整

调整前道路红线 调整后道路红线

调整前用地图斑 调整后用地图斑

原控规指标 调整地块指标

地块编码 NSB-3-01-A NSB-3-01-A

用地性质 公园绿地（G1） 居住用地（R2）

用地面积（㎡） 3080 3080

容积率 0.1 2.0

建筑高度 6 20

建筑密度 5 30

绿地率 90 30



论证地块概况

地块现状情况

本次论证调整的诉求地块在《信丰县南山西路

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启动编制之前均已基本建

成。

其中NSB-1-01地块； NSB-2-01地块均为南

山西路沿街建成区，NSB-3-01地块中只有一块已

出让待建土地（即本次调整范围），其余均为建成

区。

NSB-1-01地块
22.27亩

NSB-2-01地块
11.18亩

NSB-3-01地块
16.85亩

已出让待建
土地

建成区

建成区

建成区

现状影像图

三调地类图斑

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旱地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已出让待建
土地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信丰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 规划各组团职能定位

老城组团：为县行政、文化、体育等公共中心，老城主要以更新完善为主。

⚫ 规划南山片区公园绿地面积

信丰县城市总体规划中该片区中公园绿地总面积为3.42公顷（51.2亩）。

《信丰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年）》

总规用地 控规用地



相关上位规划概况

《信丰县南山西路周边地块制性详细规划》

⚫ 规划空间结构——两点四区，双廊贯通

两点——建设路和阳明路交汇处打造1处空间节点，建设多功能商住综合体；在地块西南部沿迎宾大道打造1处空间节点，建设大

型商业设施；

四区——依托地块功能侧重不同，自北向南将其划分为居住北区、居住中区、公建配套区和居住南区等4个功能分区。

双廊贯通——规划地块设置2条绿廊，依据总体规划修编方案，沿南山西路南侧设置1条宽50米的绿廊，成为横贯中心城区南部

的景观廊道；另外，以地块内自然水体为依托，打造1条地块内的环状绿廊。

⚫ 控规对论证地块的具体要求

本次论证地块在控规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用地指标为：容积率≥0.1，建筑密度≤5%，绿地率≥90%，建筑限高≤6米。

控规用地

空间结构

规划图则



现场照片

已出让待建
土地

现状影像图 土地出让证明

地块调整必要性

⚫ 地块调整必要性
1、尊重现状，“与时俱进”调整地块内容。

本次论证报告遵循尊重现状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现状

沿街建筑的使用功能多为上宅下店的多层楼房，本次报告结

合实际将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R2）。可以让土地管理

和后续的出让工作更加便利。并根据现状路口调整控规道路

线型。

2、结合实际，提高控规实施可能性。

本次论证报告遵循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的基本原则。

本次调整地块现状为建成区，多为4-6层楼房，原控规中规划

的沿街绿带实施可能性低，实施成本巨大。经初步核算拆迁

费用高达2亿。因此为提高控规实施的可能性，结合实际依据

现状调整地块性质是具有必要性的。

3、以人为本，提高社会风险稳定性。

本次论证报告遵循规划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现状

NSB-1-01地块； NSB-2-01地块； NSB-3-01地块均为南山

西路沿街建成区，其中NSB-3-01地块中有一块已出让待建土

地，早在2006年已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并在2011年5月获得国有土地证。如果依据现行控

规，该地块将无法实施报批程序。将引起一定的社会风险。

因此为提高社会风险稳定性，调整地块性质是具有必要性的。

控规调整



地块调整可行性

⚫ 地块调整可行性

1、绿地指标平衡可行性

已发两证地块位于图上NSB-3-01地块内。土地证面积为924平方米。本次地

块调整面积3080.41㎡，其中涉及绿地面积为2887.09㎡。

可利用控规范围内如图所示的棚户区范围内的现状荒地进行增补绿地，总面积

为2887.09㎡ 。未来通过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可将建设其公园绿地。所以绿地调

整具有可行性。

2、用地建设条件可行性

调整成居住用地后与现状建成区实际使用功能相符，并为已批待建地块提供实

施依据。所以用地性质调整具有可行性。

3、用地指标调整可行性

本次论证报告调整出的居住用地的用地指标均依据《江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导则（2014版）》出具，并参考本控规内其他居住地块指标所确定，所以用地指标

的调整具有可行性。

调整前 调整后

NSB-3-01地块
16.85亩

地块调整范围涉及
绿地2887.09 ㎡

新增绿地范围
2887.09㎡

新增绿地位置

2887.09㎡

新增绿地现状原控规指标 调整地块指标

地块编码 NSB-3-01-A NSB-3-01-A

用地性质
公园绿地
（G1）

居住用地（R2）

用地面积（㎡） 3080 3080

容积率 0.1 2.0

建筑高度 6 20

建筑密度 5 30

绿地率 90 30



⚫ 调整前控规图则 ⚫ 调整后控规图则

地块调整可行性



⚫ 调整后控规图则


